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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第三批重点“小巨人”企业目标表

	企业名称（盖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实施期初始值
	实施期满一年目标
	实施期满两年目标

	专业化
程度
	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70%以上）
	
	
	

	
	主导产品出口额占营业收入比重（%）
	
	
	

	
	获得发达国家或地区认证数量（个）（如UL,CSA,ETL,GS）
	
	
	

	创新能力
	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近2年连续4%以上）（需上传佐证材料）
	
	
	

	
	专职研发人员占总人数比重（%）
	
	
	

	
	有效发明专利并实际应用数量（个）（需上传佐证材料）
	
	
	

	
	企业自建或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级别（请填写国家级、省部级、其他、无研发机构）（需上传佐证材料）
	
	
	

	
	主持制（修）订国际国家标准（项）（需上传佐证材料）
	
	
	

	
	主持制（修）订行业标准（项）（需上传佐证材料）
	
	
	

	
	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标准（项）（需上传佐证材料）
	
	
	

	
	获得主营业务相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项数量（项）（需上传佐证材料）
	
	
	

	经营管理
	取得相关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数量（项）（如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等）
	
	
	

	
	企业产品生产执行标准达到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
	□是/□否
	□是/□否
	□是/□否

	
	运用ERP、MES、CRM等信息化系统
	□是/□否
	□是/□否
	□是/□否

	成长性
	有上市计划（请写明：递交申请书，或已进入辅导期）（需上传佐证材料）
	
	
	

	
	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
	
	无需填写
	无需填写

	
	近三年利润平均增长率（%）
	
	无需填写
	无需填写

	资金拟使用方向（请至少勾选一项）
	□加大创新投入，加快技术成果产业化应用，推进工业“四基”领域或制造强国战略明确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补短板”和“锻长板”。
	具体为：                                                      

	
	□与行业龙头企业协同创新、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支撑产业链补链延链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具体为：                                                      

	
	□促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并通过工业设计促进提品质和创品牌。
	具体为：                                                      

	
	□加快上市步伐，加强国际合作等，进一步增强发展潜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具体为：                                                      

	企业创新发展的预期目标
	拟在哪些领域、哪些项目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填补国内外空白、产业链补短板、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分年度预期目标及成效
	实施期满一年（300字以内）：
实施期满两年（300字以内）：

	注：1.所有指标均需填报，企业需如实客观填写。目标设置和完成情况属于评审考察因素，与后续奖补资金安排挂钩。
    2.请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核实企业填报信息，所有填报信息佐证材料留存备查。
    3.第三批第一年的实施期起始时间为资金下达之日。本次申报材料中的“实施期初始值”按2021年末数据填写。“实施期满一年目标”按
      2022年末目标数据填写，“实施期满两年目标”按2023年末目标数据填写。
    4.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为近三年每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简单算术平均值。近三年利润平均增长率为近三年每年利润总额增长
      率的简单算术平均值。
    5.资金使用目标应可量化可考核，并与资金使用方向对应，该目标是否实现为实施期满绩效考核一票否决项。
    6.如某项指标没有，填“0”。



